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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63 证券简称：通策医疗 编号：临 2026-026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6 年 4 月 9 日，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策医疗”或“公

司”）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通策医疗收购杭州存济眼镜有限公司、宁波广济

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新昌广济眼镜有限公司，

交易总金额为 60,000 万元，交易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如下进展：

1.工商变更登记：标的公司（杭州存济眼镜有限公司、宁波广济眼视光科技

有限公司、杭州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新昌广济眼镜有限公司）已完成股权

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成为上述四家标的公司的股东。

2．价款支付：公司已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支付安排，向出让方支

付了相应股权转让价款。

三、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为保障公司权益，公司与出让方签署《关于〈杭州存济眼镜有限公司、宁波

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广济眼视光科技有限公司、新昌广济眼镜有限公

司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触发条件：在浙江广济眼科医院《合作协议》履行期间，无论何种原

因导致《合作协议》提前解除，或由于合作协议的变更导致对标的公司业务产生

和合作协议解除造成类似的实质性重大影响，公司有权要求出让方按约定回购其

基于主协议持有的全部标的公司股权。若出让方通过采取相关措施或者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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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增长消除了前述不利影响并足以保持标的公司业务得以持续稳定的，则公司

不得主张回购。

2.回购价格=公司支付的原始收购款（60,000 万元）+公司支付收购款至回

购之日期间按照年化 LPR 计算的利息-公司持有股权期间已收到的业绩补偿款

（如有）-标的公司向公司已分配的利润。

3.回购程序：公司应在回购条件触发后的 6个月内向出让方发出书面回购通

知。出让方应在收到回购通知之日起 3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公司支付全

部回购价款。

特此公告。

通策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7 日


